
聊城市人民政府文件
聊政发〔２０１９〕１４号

聊 城 市 人 民 政 府

印发«关于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合

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实施方案»的通知

各县(市、区)人民政府,市属开发区管委会,市政府各部门、直属机构:

现将«关于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

开”监管工作实施方案»印发给你们,请结合实际,认真贯彻实施.

聊城市人民政府

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３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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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合

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实施方案

为贯彻落实«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

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的实施意见»(鲁政发〔２０１９〕１０

号)精神,创新市场监管理念和方式,实现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在

市场监管领域全覆盖,结合我市实际,制定本方案.

一、总体要求

(一)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,全面贯彻党

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,认真落实省委、省政府决

策部署,适应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、推进国

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,切实转变监管理念,创新监

管方式.实行抽查事项清单管理,避免多头执法、重复检查,规范

执法行为,提高监管效能,减轻企业负担,强化信用支撑.在市场

监管领域健全以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为基本手段、以重点监管为

补充、以信用监管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,切实做到监管到位、执

法必严,使守法守信者畅行天下、违法失信者寸步难行,进一步营

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法治化、便利化的营商环境.

(二)基本原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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坚持全面覆盖.将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作为市场监管的基本手

段和方式,除特殊重点领域外,原则上所有行政检查都应通过双随

机抽查方式进行,取代日常监管原有的巡查制和随意检查,形成常

态化管理机制.对抽查中发现的问题线索一查到底、依法处罚,并

将处罚结果记于相应市场主体名下,形成对违法失信行为的长效

制约.

坚持规范透明.严格依法依规落实市场监管责任,形成科学

规范、公平公正、公开透明的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机制.除

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外,抽查事项、抽查计划、抽查结果都要及时、准

确、规范向社会公开,实现阳光监管,杜绝任性执法.

坚持问题导向.实施信用风险分类监管,针对突出问题和风

险开展双随机抽查,提高监管精准性.在按照抽查计划做好“双随

机、一公开”监管的同时,对通过投诉举报、转办交办、数据监测等

发现的具体问题要进行有针对性的检查,对发现的问题线索依法

依规处理.

坚持协同推进.落实地方各级责任,建立健全工作机制,全面

推行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.建立双随机抽查结果部门

间共享交换和互认互用机制.

(三)工作目标

２０１９年年底前,全市市场监管领域各级相关部门建立完善

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机制.

２０２０年年底前,全市市场监管领域各级相关部门联合“双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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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常态化.

２０２２年年底前,实现综合监管、智慧监管,以信用监管为基础

的新型市场监管机制更加完善.

二、工作任务

(一)统一使用省政府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平台

全市市场监管领域相关部门开展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

统一使用省政府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平台(以下简称“省工

作平台”).各县(市、区)政府、市属开发区管委会负责省工作平台

在辖区内各有关部门的推广应用.市场监管领域各级相关部门依

托“省工作平台”进行部门内部和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.

(二)建立健全“一单两库一细则”

１．制定抽查事项清单.全市市场监管领域相关部门要依照省

级统一抽查事项清单,统筹建立本辖区抽查事项清单,通过门户网

站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(山东)向社会公开.抽查事项分

为重点检查事项和一般检查事项.重点检查事项针对涉及安全、

质量、公共利益等领域,抽查比例不设上限;抽查比例高的,可以通

过随机抽取的方式确定检查批次顺序.一般检查事项针对一般监

管领域,抽查比例应根据监管实际情况设置上限.要严格控制重

点检查事项的数量和一般检查事项的抽查比例.

２．建立随机抽查“两库”.根据省市场监管局会同省相关部门

共同制定的建设标准,全市市场监管领域相关部门要建立健全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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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抽查事项清单相对应的检查对象名录库和执法检查人员名录

库(统称“两库”),并对“两库”进行动态管理.

全市市场监管领域各级相关部门将本部门行政执法类公务

员、具有行政执法资格的工作人员和从事日常监管工作的人员纳

入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,并按照执法资质、业务专长进行分类标

注,提高抽查检查专业性.对特定领域的抽查,可通过政府购买服

务等方式辅助开展.

３．制定随机抽查细则.全市市场监管领域相关部门要依据省

级监管执法部门制定的随机抽查工作细则和工作指引,制定本系

统随机抽查工作细则,对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内的各类抽查事项逐

一明确抽查的工作程序、项目、方法等,方便基层执法检查人员操

作,增强监管执法的统一性和科学性.

(三)整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工作流程

１．制定年度抽查计划.市、县级市场监管领域相关部门要结

合本地实际和上级行业主管部门要求,统筹制定本部门年度抽查

计划,涵盖一般检查事项和重点检查事项,合理安排市级统一抽查

和县级自行抽查的分配比例,以及不同辖区的抽查比重,明确各批

次抽查的对象范围、发起方式、抽查比例和时间安排,汇总形成市

级年度抽查计划.市场监管领域相关部门年度抽查计划应于每年

１月底前报同级市场监管部门备案,并通过门户网站、国家企业信

用信息公示系统(山东)向社会公开,年度抽查计划可根据工作实

际动态调整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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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．随机抽取检查对象和执法检查人员.全市市场监管领域相

关部门要按照年度抽查工作计划安排,通过公开、公正的方式从省

工作平台逐批次抽取检查对象.要针对不同风险程度、信用水平

的检查对象采取差异化监管措施,合理确定、动态调整抽查比例和

检查对象被抽查概率,既保证必要的抽查覆盖面和监管效果,又防

止检查过多和执法扰民.各级监管执法部门要综合考虑所辖区域

地理环境、人员配备、业务专长、保障水平等客观因素,因地制宜选

择执法检查人员的随机抽取方式.

３．科学实施抽查检查.全市市场监管领域相关部门可根据监

管实际情况采取实地核查、书面检查、网络监测等方式开展抽查.

涉及专业领域的,可以委托有资质的机构开展检验检测、财务审

计、调查咨询等工作,或依法采用司法机关生效文书和专业机构作

出的鉴定结论.鼓励运用信息化手段提高抽查检查能力,有条件

的可开发抽查移动端 APP,配置智能移动执法装备,实现全过程

留痕.

４．强化抽查检查结果公示运用.全市市场监管领域相关部门

要按照“谁检查、谁录入、谁公开”原则,在抽查任务完成后２０个工

作日内,将抽查检查结果录入省工作平台,由省工作平台推送至公

示系统(山东)向社会公示.对抽查中发现的各类问题,要按照“谁

审批、谁监管,谁主管、谁监管”原则做好后续监管,涉嫌犯罪的及

时移送司法机关.

强化抽查检查结果分析利用,探索风险分类管理,提升企业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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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风险预测预警和动态监测能力.根据风险等级采取差异化监

管,提升监管效能.鼓励创新,探索开展包容审慎监管,既大力支

持新经济发展,又防控可能引发的风险.鼓励建立市场监管领域

轻微违法违规经营行为免罚清单.

(四)加强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

在实现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全覆盖基础上,市市场监管局会

同相关部门建立完善全市统一的部门联合抽查事项清单、部门联

合抽查工作细则.各县(市、区)政府、市属开发区管委会结合本地

实际及行业主管部门的抽查要求,统筹制定本辖区部门联合年度

抽查计划,年度抽查计划要科学确定部门联合抽查的事项、参与部

门,实现“进一次门、查多项事”.各地根据年度抽查计划,组织领

导本辖区内的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,根据抽查涉及

的对象范围和参与部门,通过公正、公开的方式从检查对象名录库

中随机抽取检查对象、随机匹配执法检查人员.在部门联合检查

工作中,要合理配置执法力量,做好不同执法部门之间的人员对

接、监管职能衔接、执法程序衔接、执法证据和抽查检查结果互认,

确保抽查结果统一归集、记名公示.

(五)同步做好个案处理和专项检查工作

在做好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的同时,对通过投诉举报、转办

交办、数据监测等发现的违法违规个案线索,要立即实施检查、处

置.需要立案查处的,要按照行政处罚程序规定进行调查处理.

对通过上述渠道发现的普遍性问题和市场秩序存在的突出风险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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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开展专项检查时,要贯彻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的理念,纳入双

随机抽查的体系和工作计划,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抽查行业、抽查区

域及抽查比例,严防系统性、区域性风险.对无证无照经营,有关

部门应当按照«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»等法律法规规定予以查

处.

三、保障措施

(一)加强组织领导.成立市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

一公开”监管工作联席会议,由常委副市长为总召集人、分管副市

长为召集人,市发展改革委、市市场监管局等１７个市场监管领域

相关部门作为成员单位,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市市场监管局,市市

场监管局主要负责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.市市场监管局要发挥牵

头作用,加强统筹协调,定期调度通报工作进展情况,年底专题上

报市政府.市有关部门要按照“系统抓、抓系统”的要求,落实“一

把手”责任制,切实做好本部门、本系统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各项工

作.

(二)厘清责任边界.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意识,对

未履行、不当履行或违法履行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职责的,要依

法依规严肃处理;涉嫌犯罪的,要移送有关机关依法处理.

按照“尽职照单免责、失职照单问责”原则,市场监管领域相关

部门及其执法检查人员在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中存在下列情形

之一、相关市场主体出现问题的,可以免除行政责任:按照法律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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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规章规定和抽查计划安排,已履行抽查检查职责的;因现有专业

技术手段限制不能发现所存在问题的;检查对象发生事故,性质上

与执法检查人员的抽查检查不存在因果关系的;因被委托进行检

查的专业机构出具虚假报告等,导致错误判定或者处理的;其他依

法依规不应当追究责任的.
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,应当承担行政责任:未按要求抽查检查,

造成不良后果的;未依法及时公示抽查检查结果,造成不良后果

的;对抽查检查当中发现的涉嫌犯罪案件,未依法移送公安机关处

理的;不执行或者拖延执行抽查任务的;抽查检查过程中走过场,

搞形式主义的;其他依法依规应当追究责任的.

(三)营造良好环境.加强执法人员培训,强化联合抽查理念

和协同配合意识,不断提升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

开”监管能力和水平.司法行政部门统筹推进行政执法资格认证、

培训考核和换证等工作.加大宣传力度,提升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

管的社会影响力和公众知晓度,加快形成政府公正监管、企业诚信

自律、社会公众监督的良好氛围.

附件:聊城市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名单

—９—



附件

聊城市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

联 席 会 议 成 员 名 单

总召集人:郭建民(市委常委、副市长)

召 集 人:洪玉振(副市长)

副召集人:侯德功(市政府副秘书长)

郭守印(市政府副秘书长)

孙　军(市市场监管局局长)

成　　员:张学振(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)

田凤奎(市教育体育局正县级干部)

赵兰生(市公安局党委委员、市人民警察培训学校

政委)

黄佰龙(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副局长)

葛洪波(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)

李春荣(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副县级干部)

杨金霞(市交通运输局二级调研员)

王孝龙(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)

耿冰天(市商务投资促进局二级调研员)

曲保东(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、市杂技团团长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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侯笑争(市卫生健康委四级调研员)

赵福刚(市应急局副局长)

白云国(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)

张跃金(市统计局四级调研员)

赵同江(市城管局副局长)

马国良(聊城海关副关长)

王存光(市税务局总经济师)

联席会议下设办公室,办公室设在市市场监管局,孙军兼任办

公室主任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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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:市委有关部门,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,市政协办公室,市监察委,
市法院,市检察院,聊城军分区.

　聊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３日印发　


